
  

 儒学在当代 > 儒学与当代文明 > 儒学与政治文明

《新青年》九十华诞和读经运动（王得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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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今年是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刊九十周年。《新青年》原名《青年杂志》，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。

第二年1月改名《新青年》，年底迁到北京。1922年休刊，生命不过短短的七年，真是英年早逝，呜乎哀哉。但它当

时曾经名动中国，得到青年的热烈赞同；也遭到“八面非难”，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《本志罪案之答

辩书》。这种非难，今天依旧不绝于耳。甚至加以引发“文革”浩劫，割断民族传统的天大罪名。但纪念它的也大有

人在。而我，觉得实在值得庆贺。 

                《新青年》和“人的发现” 

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要纪念它的诞生？为什么值得庆贺？因为它朝气蓬勃，面对桎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枷锁，

不怕它有五千年的历史，不怕它根深蒂固，不怕它盘根错节，大声疾呼改革，大胆呼吁创建新文化。这还不值得纪念

吗？因为九十年来，哪怕它有“反复”，有“羼杂”，哪怕它的成果很不如人意，但毕竟经受了九十年的考验，九十

年的时间筛选，逐步取得了重大的成果，而这种成果是不可能逆转的，是还将积累扩大的。这还不值得庆贺吗？ 

                《新青年》呼吁改革什么呢？要改革儒家的“三纲”，废除儒家的“三纲”，而创建和它根本相

反的以人为本位的“人的文化”，“人的文学”；这种新的文化，新的文学，要用活在人们口头的白话来表达，而不

能再沿袭脱离广大群众的文言文。 

                请看陈独秀写的《一九一六年》，是发表在这年一月的《新青年》上的。他写道：“儒者三纲之

说，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：君为臣纲，则民于君为附属品，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；父为子纲，则子于父为附属

品，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；夫为妻纲，则妻于夫为附属品，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。率天下之男女，为臣，为子，

为妻，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，三纲之说为之也。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，———曰忠，曰孝，曰节，—

——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，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。人间百行，皆以自我为中心，此而丧失，他何足言？奴

隶道德者，即丧失此中心，一切操行，悉非义由己起，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。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，其各

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，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！”这就是人要独立，谁也不依附于谁；人和人之间彼此人格平

等，思想和思想权利平等，谁也不能压服谁。这就是“人”的发现。 

                此后，鲁迅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随感录·二十五》，谈父与子的关系，说：“中国娶妻早是福

气，儿子多也是福气。所有小孩，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，并非将来的‘人’的萌芽”，“但这父男一类，却又可以

分成两种：其一是孩子之父，其一是‘人’之父。第一种只会生，不会教，还带点嫖男的气息。第二种是生了孩子，

还要想怎样教育，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，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”。最后他指出“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；

所以以后是只要‘人’之父！”接着他又发表谈夫妇关系的《随感录·四十》，说：“爱情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

道。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———一男多女———的住着，不知道有谁知道。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。即使

苦闷，一叫便错；少的老的，一齐摇头，一齐痛骂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，却连续不断的进行。形式上的夫妇，

既然都全不相关，少的另去姘人宿娼，老的再来买妾：麻痹了良心，各有妙法。所以直到现在，不成问题。但也曾造

出一个‘妒’字，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。可是东方发白，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‘人’，———自然也是

‘人之子’———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，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，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”。最后他呼吁：“我们还

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，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。……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。旧账如何勾消？我说，‘完全解放了

我们的孩子！’” 

               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主张，鲁迅写了一系列文章，其中著名的是《我之节烈观》和《我们现

在怎样做父亲》。也是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《狂人日记》，鲁迅自己曾经说明是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

害”。他一面揭露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



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一面呐喊：“没有吃过人的孩子，或

者还有？救救孩子……”前几年有哲学家批判鲁迅道：如果“仁义道德”是“吃人”，中国人不都吃光了吗！这算什

么批判呢？ 

                其实，在鲁迅，这种“人的发现”的思想，早在十年前就提出来过了。那就是1907年—1908年在

留学日本时期写的《人之历史》的五篇论文里，着力阐述的“立人”的主张；呼唤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

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，人生意义，致之深邃，则国人之自觉至，个性张，沙聚之邦，由是转为人

国”，和“盖惟声发自心，朕归于我，而人始自有己；人各有己，而群之大觉近矣”。这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化

的滥觞。《新青年》的诞生营造出一种新鲜的氛围，种种因素造就出新的时势；时势造英雄，一代新文化的倡导者，

先驱者破土出世，新文化逐步沁润着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青年的心，她萌芽了，生发了，成长了，今天依然在成长。

试读《新青年》编者及应和的先驱当时关于文化的文章，他们反对儒家文化核心的“三纲”，倡导新文化即人的文

化———人的文学是一致的。胡适不是有《易卜生主义》、《我对丧礼的改革》、《“我的儿子”》、《贞操问

题》、《论贞操问题》诸多文章吗？周作人不是有《人的文学》、《思想革命》吗？ 

                比照《新青年》反对儒家“三纲”和倡导新文化的根本内容来看，最显著的成果，我以为是：现

在谁敢公然地明目张胆地主张恢复皇权制度，“君为臣纲”呢？现在谁敢公然地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男女平等、恋爱

自由、婚姻自由呢？白话文已经公行于全国，并且影响于全世界了。不管如何存在名与实的问题，不管多么不尽如人

意，但，请想想吧，《新青年》诞生才九十年，不足今日一个长寿者的自然生命；而它所反对的儒家“三纲”文化有

五千年历史，数以十计的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啊。而且这种种成果是不可能再逆转，再回复旧观了。 

                “新青年”要不要读经？ 

                反对的意见是有的，而且不绝如缕，层出不穷。当年，陈独秀在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就申明过

了：“他们所非难本志的，无非是破坏孔教，破坏礼法，破坏国粹，破坏贞洁，破坏旧伦理(忠孝节)，破坏旧艺术

(中国戏)，破坏旧宗教(鬼神)，破坏旧文学，破坏旧政治(特权人治)，这几条罪案，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。但是追

本溯源，本志同人本来无罪，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(Democracy)和赛因斯(Science)两位先生，才犯了这几条滔天

大罪。要拥护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孔教，礼法，贞洁，旧伦理，旧政治。要拥护那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旧艺

术，旧宗教。要拥护德先生，又要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。大家平心细想，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

生外，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？ 

                若是没有，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，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，才算是好汉，才算是

根本办法。“可悲的是，这样的”好汉“九十年来，似乎并没有出现；这样的”根本办法“ 

                也没有公之于世。反对是有的，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。由于儒家“三纲”的载体在“经”，是文

言文，因此反对的“永恒”对象是白话文，而根本则是恢复“读经”。上个世纪从鲁迅的《估〈学衡〉》到《十四年

的“读经”》到《重三感旧》，而这个世纪从《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》到设立“读经”的专门学校，到幼儿国学班，

到大学“国学院”，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盛世的胜景！我佩服一位前辈，他预言“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”

之后，敢于承认“中国文化的要义在‘三纲六义’”。这就使我不亦乐乎了：试想到本世纪之末，全世界一体风行我

们中国的“三纲”，都恢复帝制，“君为臣纲”；都恢复家族制度，“父为子纲”；都恢复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

的婚姻制度，“夫为妻纲”：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，或“一把茶壶有四个茶杯”那样有“三妻四妾”，那真就“环球

同此凉热”了。 

                这以后主张读经和弘扬国学的大家，好像又一次感慨于今天的“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”，要“读

经”来提高人们的素质。且不说今天国民的素质理应是二十一世纪共和国公民的素质呢，还是旧世纪皇帝治下的“子

民”的素质。就说从孔夫子到清帝逊位，几千年间一直在“读经”，而且是从先秦的“百家争鸣”到汉武帝的“罢黜

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再到明清的以八股取士，也就是以“四书”而且是“朱子集注”的“四书”内容出题考试的。

“经”的内容是越来越缩小，越来越集中，越来越精粹。可是“世风”如何？“人心”又如何？———还不是《书》

经所说的“人心惟危”么？《新青年》的编者哪一位不是启蒙时就读“四书五经”的？鲁迅愤然表白：“我几乎读过

十三经。”这批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反对儒家的“三纲”，难道是“中邪”了，发狂了？不是的。他们痛切地理性地认

识到正是“读经”把中国读成“国将不国”的悲惨境地。“读经”养成的儒者多少“伪君子，真小人”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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